
附件 1

深圳市管道燃气价格调整与完善上下游价

格联动机制听证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建设绿色低碳生

态文明城市，科学有序实现“碳中和 碳达峰”中长期目标，

保障管道燃气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

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

和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

气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粤发改规〔2018〕10 号，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规定，充分发挥价格机制激励约束作用，

制定了我市管道燃气价格调整与完善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

听证方案，现将方案提交听证会讨论。

一、我市管道燃气发展基本情况

我市管道燃气业务由市政府授权市燃气集团特许经营。

截至 2020 年底，市燃气集团深圳地区管道气业务营业收入

64.46 亿元，利润总额 4.01 亿元；管道燃气用户数 261.81

万户，消费量 20.35 亿立方米，其中居民用户 259.47 万户

消费 4.93 亿立方米，非居民用户（包括工商业和电厂）2.34

万户,工商业消费 4.50 亿立方米，电厂消费 10.92 亿立方米。

二、我市管道燃气价格管理现状

目前我市管道燃气销售价格具体情况如下。



1.居民销售价格。实行政府定价管理。我市现行的居民

销售价格采用三级阶梯气价。第一档价格为 3.50 元/立方米，

覆盖率超过 92%，第二档 4.00 元/立方米，第三档 5.25 元/

立方米，居民综合用气价格 3.60 元/立方米。

2.非居民销售价格。目前对工商业用气实行政府指导价

的最高限价管理。供需双方可以最高限价 4.39 元/立方米（按

照基准价为 3.9909 元/立方米上浮 10%确定）为基础，上浮

为零，下浮不限确定销售价格。燃气电厂销售价格的基准配

气价格 0.1813 元/立方米，其销售价格由市燃气集团与燃

气电厂协商确定。

3.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2008 年，我市探索初步建立了

工商业价格联动机制，需要按照《管理办法》对管道燃气销

售价格与采购成本联动的机制进行完善。

三、管道燃气成本监审和配气价格测算情况

（一）成本监审报告结论

2021 年 8 月，原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了市燃气集团

2018-2020 年的管道燃气定价成本监审报告，核定准许成本

为 1,111,899,681.37 元，2020 年全年供气量 2,034,679,394

立方米，单位配气成本为 0.5465 元/立方米，有效资产为

5,303,896,684.15 元，2018-2020 年燃气平均采购成本为

1.8351 元/立方米（含税价为 1.9912 元/立方米）。

（二）核定配气价格

根据《管理办法》，在测算配气价格的基础上，再测算

销售价格。



配气价格=（准许成本+合理收益+税收）/年度配送气量。

销售价格=配气价格+气源采购价格。

我委根据成本监审报告结论，按有效资产准许收益率

5.28%核定市燃气集团的配气业务年度准许收益为 2.8 亿元，

综合配气价格为0.7799元/立方米，与2018年核定的0.9618

元/立方米相比，降低了 0.1819 元/立方米，下降 18.9%。

四、管道燃气价格调整的必要性及总体思路

（一）调整必要性

1.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要求。为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加快建设绿色低碳生态文明城市，促进我市实现“碳

中和 碳达峰”中长期目标。需要进一步完善价格机制，推

动清洁能源使用，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同时也兼顾民生。

2.落实国家、省有关管道燃气价格管理政策的要求。《管

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配气价格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每

3 年校核调整一次。”我市 2018 年制定的综合配气价格为

0.9618 元/立方米，2021 年我委已按程序委托原市价格认证

中心对市燃气集团 2018-2020 年的管道燃气成本进行了监审，

根据出具的成本监审结论，应当适当调整配气价格及销售价

格。

（二）调价方案的总体思路

1.主要调降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由于非居民用气销售价

格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供需双方可以在“基准价+上下浮

动”范围内自主确定销售价格，非居民用气机制更加灵活。

而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实行政府定价管理，调价程序相对复杂，



价格相对固定。考虑到 2018 年调降市燃气集团配气价格时

已经调降了非居民气价，2020 年市燃气集团又对受疫情影响

的工商业用户实行了优惠减免；我市居民气价在全国大中城

市处于高位。因此，本次调价拟主要调降居民用气销售价格，

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少降甚至不降。

2.合理确定气源采购价格。2018-2020 年确定的燃气平

均采购成本为 1.9912 元/立方米（含税，下同），2021 年 1-9

月份市燃气集团实际的平均气源采购价格 2.3410 元/立方米，

相对于三年平均采购价格 1.9912 元/立方米上涨了 0.3498

元/立方米。

价稳才能民安，居民用气的定价机制决定了上游天然气

价格波动时居民气价反应会滞后或平缓，而非居民气价机制

相对灵活，上游气价波动更容易随销售价格调整顺出。经过

反复测算论证，参考历史上煤电价格联动燃煤成本上涨因素

在电厂和用户间七三开比例分配的惯例安排，并考虑我市非

居民与居民燃气消费量接近 7：3，因此，本方案明确燃气用

户承担 2021 年 1-9 月份气价上涨部分的 30%，测算销售价格

的平均采购成本为 2.0961 元/立方米（1.9912+0.3498*30%）。

3.完善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国际天然气市场价格波动

频繁且幅度较大，为促进天然气上下游价格顺畅传导，保护

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需要完善我市管道燃气销售价格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方案。

五、管道燃气价格调整方案

将采购成本上涨 0.3498 元/立方米部分按照管道燃气



企业承担 70%、用户承担 30%，本次调价计算的平均采购成

本为 1.9912+0.3498*30%=2.0961 元/立方米。

方案一：配气价格降价金额全部用于降低居民销售价

格，工商业以及电厂用户维持现行基准价格不变。

1.调降居民销售价格。居民综合用气价格由 3.60 元/

立方米(居民实行阶梯气价，第一档为 3.50 元/立方米)下

调至 3.2024 元/立方米，下降 0.3976 元/立方米。居民用

气各档阶梯价格与食堂、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等按国家和

省有关优惠政策执行居民气价的，按照同等金额下调。

2.工商用户及电厂用户的基准价格不变。维持工商用

户的基准销售价格 3.9909 元/立方米，电厂用户的基准配

气价格 0.1813 元/立方米不变。

方案二：配气价格降价金额大部分用于降低居民销售

价格，少部分用于降工商业以及电厂用户基准价格。

1.调降居民销售价格。居民综合用气价格由 3.60 元/

立方米(居民实行阶梯气价，第一档为 3.50 元/立方米，综

合销售价格 3.60 元/立方米)下调至 3.30 元/立方米，下降

0.30 元/立方米。居民用气各档阶梯价格与食堂、学校、

社会福利机构等按国家和省有关优惠政策执行居民气价的，

按照同等金额下调。

2.调降非居民基准价格。（1）调降工商用户基准销售

价格。基准销售价格下调 0.0818 元/立方米，由 3.9909 元

/立方米调降为 3.9091 元/立方米。（2）调降电厂用户配气

价格。基准配气价格下降 0.0105 元/立方米，由 0.1813 元



/立方米下降至 0.1708 元/立方米。

六、调价影响分析及选择建议

（一）降价影响分析

按 2020 年深圳管道天然气销售量 20.35 亿立方米测算，

方案一居民用户平均每月每户降低燃气支出 5.65 元，全年居

民燃气费降价金额约 1.96 亿元；经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测

算，影响CPI下降约 0.05 个百分点。

方案二居民用户平均每月每户降低燃气支出 4.26 元，全

年各类用户燃气费降价总金额约为 1.96 亿元；经国家统计局

深圳调查队测算，影响CPI下降约 0.04 个百分点。

（二）方案选择建议

考虑到我市居民用户气价在全国40个大中城市高居第二，

本次调降燃气价格，推荐选择方案一。

七、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方案

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一）联动项目

管道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是指气源采购成本和终端

销售价格联动。我市管道燃气企业存在多路气源的，采购

成本进行加权平均处理。

（二）启动条件

1.确定气源采购成本基准价。以市政府批复的本次调

价方案时确定的气源采购成本作为基准采购成本，批复文

件下发日期作为价格联动起始日。

2.居民销售价格联动启动条件。当气源采购成本较基



准价累计上下变动幅度达到或超过10%的时间连续达到90

天时，适时启动管道燃气居民销售价格联动机制，终端销

售价格与气源采购成本同步同向调整。原则上居民用气销

售价格每年联动上调不超过一次，联动下调次数不超过4

次。对学校、医院等执行居民价格的非居民用户一并实施

联动。

3.工商业销售价格联动启动条件。当气源采购成本较

基准价累计上下变动幅度达到或超过5%的时间连续达到30

天时，适时启动管道燃气工商业用户销售价格联动机制，

终端销售价格与气源采购成本同步同向调整。由管道燃气

经营企业依据《管理办法》规定执行。原则上管道燃气经

营企业每年对工商业用户联动上调销售价格次数不超过4

次，联动下调次数不限。当气源采购成本上涨且影响到工

商用户销售价格基准价上涨超过20%时，由价格主管部门调

整对应的基准价。

4.对燃气电厂用户的销售价格，以核定的配气价格为

基础，由管道燃气经营企业与燃气电厂在气源采购成本的范

围内协商确定。

（三）调价金额（幅度）

1.由市价格主管部门按照联动公式计算居民天然气销

售价格调整额，居民各档用气价格统一按照调整额调整。

每次调价幅度不超过居民第一档销售价格的10%。

2.非居民销售价格与气源采购成本联动是与我市本次



调整公布的工商用户销售价格基准价或者燃气电厂配气价

格基准价进行联动。在“上浮 20%、下浮不限”的波动范

围内，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具体销售价格。价格主管部门

只调整配气价格基准价、销售价格基准价，不直接对销售

价格的调价金额作具体规定。

3.对于应调未调到位的部分，滚动列入下一次联动计

算。

（四）联动公式

1.居民用户销售价格联动公式。

调整期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现行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居

民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居民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调整期气源采购成本—基

期采购成本)÷（1—核定供销差率）。

2.工商用户销售价格联动公式。

调整期工商用气销售价格=现行工商用户销售价格基

准价+工商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工商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调整期气源采购成本—基

期采购成本)÷（1—核定供销差率）。

考虑到市燃气集团与电厂用户每周结算的特殊性，且

双方按照购气成本+配气价格的方式确定销售价格，因此，

对电厂用户联动公式不作具体规定。

3.供销差率在4%以内据实核定。

（五）调价程序



1.当上下游联动机制达到启动条件时，调整居民销售

价格，由市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向市价格主管部门提出价格

调整申请，对符合价格联动启动条件的，市价格主管部门

应及时予以批复。

2.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在基准价“上浮20%、下浮不限”

的范围内，依据本方案的规定，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具体

销售价格，无须报批，但管道燃气经营企业需要将调整的

价格报送价格主管部门。

3.凡经过审核，不符合联动启动条件的，不予启动。

4.根据《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依据法定程序建立的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对管道天

然气居民销售价格进行调整，不再进行听证，由价格主管

部门依据本方案的相关规定核准公布后执行。

（六）保障措施

就控制气源采购成本，强化价格监管，兜牢民生底线，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作了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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